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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命名南京市玄武区等
60个县（市、区）为江苏省人口协调发展
先进县（市、区）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十二五”以来，全省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策部署，积极创建“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取得了良好成效。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口计生委关于开展创建“十二五”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活动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12〕117号）精神，经省卫生计生委组织考核评审，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命名南京市玄武区等60个县（市、区）为“江苏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

希望被命名的地区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各地、各部门要以先进为榜样，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增进家庭和谐幸福、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主线，扎实做好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附件：江苏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名单（共6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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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江苏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名单

（共60个）

南京市：玄武区　秦淮区　鼓楼区　浦口区　栖霞区

江宁区　溧水区　高淳区
无锡市：江阴市　宜兴市　锡山区　惠山区　滨湖区
徐州市：铜山区　鼓楼区　云龙区　泉山区
常州市：溧阳市　武进区　金坛区　天宁区　钟楼区
苏州市：常熟市　张家港市　昆山市　太仓市　吴中区

相城区　吴江区
南通市：海安县　如东县　启东市　如皋市　崇川区
港闸区
连云港市：连云区　赣榆区

淮安市：盱眙县　金湖县　清河区　清浦区
盐城市：射阳县　建湖县　东台市　盐都区　大丰区
扬州市：宝应县　仪征市　高邮市　邗江区
镇江市：丹阳市　扬中市　句容市　润州区
泰州市：兴化市　靖江市　海陵区　姜堰区
宿迁市：沭阳县　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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